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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博士高级课程班招生简章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著名的百年学府，是国家“211工程”和

“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面向新世纪，北京师范大学确立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

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是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

而且是目前唯一的独立建制的实体性综合学术研究机构。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以从事刑事法

学术研究和培养刑事法领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为基本任务，并以参与立法司法咨询、

进行高层次人才培训、开展中外学术交流、建立刑事法信息网络中心等多种专业活动为己

任。研究院以著名中青年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带领的刑事法学术团队为中坚，团结和广泛吸

纳中外刑事法学界力量，力争成为全国领先并与国际知名刑事法学机构看齐的新型刑事法学

学术机构。 

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满足公安检察法院及司法行政系统法律职业在职人员接受高层次法律培训

的需要，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利用其在刑事法律领域的领先地位，立足于百年师大的人文学

术环境和学术资源，邀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及国内外著名高校刑法学专家

参与，面向全国开设刑法博士高级课程班。  

一、课程设置   

刑法博士高级课程班，旨在通过专家讲授、现场对话、学术沙龙、班级联谊等多种形式，为学员搭建

一个同刑法学领域众多一流学者学习与交流、学员之间共同探讨、切磋的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

台。通过博士层次课程的教学与研讨，使刑事法律工作者在理论视野、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等方面有一个

新的提高，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与改革的良性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将通过沙龙、联谊、论坛、参观、网络

等多种方式，使学员之间加强联系交流。  

刑法博士高级课程班以法学理论尤其是刑法理论的学科前沿知识和中国法治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研究为主，包括中国刑法、港澳台刑法暨比较刑法、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执行法学、国际

刑法学、犯罪学、刑事司法共八个刑事法研究领域，每次开设两个研究领域的课程，均由该领域最著名的

教授授课，同时开设各类前沿专题讲座和研讨课程。 

为确保教学质量，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博士高级课程班教学指导委员会，由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师

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高铭暄教授担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并授课。 

二、学习方式： 

课程学习两年。每年两次，每次10天左右。 一般利用寒暑假或节假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集中授

课，由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指派班主任管理教学活动。 

三、师   资： 

全部核心课程及专题讲座均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

著名高校法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机构的有关领导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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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高铭暄、赵秉志等著名刑法学者均将为学员授课。 

四、结   业：  

专题学习和科研论文完成后，经考评合格，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颁发“刑法博士高级

课程班结业证书”。学员论文结集出版，优秀论文推荐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  

五、招生对象： 

全国各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致力在刑事法律领域深造者均可报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者优先录取： 

1、法院、检察院、公安、政法委、司法等政法系统业务骨干； 

2、政法、司法、公安类院校业务主管领导及讲师以上的法学骨干教师； 

3、执业3年以上的律师。 

六、学习费用：  

  每位学员的培训费（含报名费、教材费、资料费、证书费、午餐费、论文结集出版费等）为36000元人

民币。 学员参加学习期间的差旅、食宿费自理或回原单位报销。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员，请将学费汇入下面的帐户，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刑法研究院博士课程班

学费”字样，并及时将银行汇款底单传真至：010-58801883 

户  名：北京师范大学   

帐  号：805210235708091001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文慧园支行 

七、报名时间： 

报名截止日期为2007年6月20日，首次开课日期2007年7月15日。本期限招60人，以报名先后为序，额

满不再录取。集体报名每10人可免费1人。  

八、报名方法：  

  报名者可来电、来信索取或从网上下载报名表，填好后连同身份证、最高学历证书、职称证书的复印

件，邮寄或传真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培训办公室。经审查合格后，发放录取通知书。  

联 系 人：李老师  

电话传真：010-58801883  

电子信箱：bnulee@bnu.edu.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培训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875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网址：http://www.criminallawbnu.cn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200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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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2007年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单独考试复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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